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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背景

u GB/T 18883—2002发布实施距今已有

20年，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

为应对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的新变化，

适应人民群众健康防护实践发展的新

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

底启动了GB/T 18883-2002的修订工作，

标准中的检验方法也需要从科学性、

先进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以及与国

际先进技术水平接轨等方面做出新的

考虑。

GB/T 18883-2002 GB/T 1888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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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背景

u 检验方法部分在广泛征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卫生监督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室内空气质量检验评价机构等相关单位的意

见后，进行了相应修订。

u 新标准实施，对室内空气中物理性、化学性、

生物性和放射性指标的现场监测和实验室检

测发挥重要的指导意义；促进从事室内空气

质量检验的机构和人员更好地了解室内空气

质量检验的基本原则、采样要求和质量控制

措施，掌握不同指标的检验方法，对室内空

气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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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原则

1.方法与指标要求相匹配
u 针对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放射性

指标，均要有配套检验方法

u 检验方法的灵敏度、检出限等方法学特

性应满足指标要求。

2.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检验需求
u 优先使用低噪音设备，尽量缩短采样时间

u 尽量不使用实验过程繁琐、试剂材料不易

购置的方法，便于方法推广和不同级别实

验室的使用

4.准确性优先于便利性

3.传统方法与先进方法兼顾
u 保留分光光度法等传统的经典方法，同时增

加先进的采样、前处理及分析技术，如直接

采用商品化的衍生化采样管，增加固体吸附

/热解吸技术，引进气相色谱质谱法等。

u 便捷式仪器分析方法的采纳优先考虑方法

的准确性，经过方法适用性评估、方法确

认及验证比对的基础上才予以采纳，确保

方法准确性和便利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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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订情况

科学性

先进性

适用性 可操作性

与国际先
进技术水
平接轨

u通过文献检索、问卷调查、专家访

谈等方式，开展现行标准中各项指

标检验方法的追踪评价，系统梳理

存在的问题，适时参考国外相关标

准，根据评价结果对不同检验方法

进行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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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订情况

1.删除原方法
修订
情况

因使用有毒有害试剂而易污

染环境的；方法明显落后并

已有先进可替代方法的；灵

敏度、检出限等方法学指标

无法满足检测要求的原方法

均予以删除。

2.保留原方法
经过方法适用性评估，先进性、有

效性仍满足要求的原方法尽量予以

保留，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3.补充新方法
通过方法追踪和对已有国标或行标的适用性评估，能够等同采标的，经方法验证后直接

引用；需要对部分条款进行非原则性修改的，经方法验证后以完整方法形式纳入本标准；

不能等同采标的，经过方法研制及3家实验室间方法确认后以完整方法形式纳入本标准。

5.增加采样方法参数
为便于方法的应用，对于等

同采标的检验方法，提供参

考采样方法参数。

4.一个指标多个方法的使用原则
在适用范围相同的情况下，根据灵敏度、

检出限等方法学特性及实际应用情况，明

确方法排序，明确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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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订情况

等同采标指标

温度、相对湿度、

风速、新风量（4项）

臭氧、二氧化氮、二氧
化硫、二氧化碳、一氧
化碳、氨、甲醛（分光

光度法）（7项）

修改部分条款指标

甲醛（高效液相色谱
法）、苯、甲苯、二甲

苯、细菌总数、氡
（6项）

更改检验方法指标

总挥发性有机物、苯并

[a]芘、可吸入颗粒物

（3项）

新增指标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细颗粒物（ 3项）

2002年
19项 2022年

22项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指标数量变化10



整体修订情况

删除的检验方法

1.风速 数字式风速表法

2.一氧化碳 气相色谱法、           
汞置换法、非分散红外法（合并）

3.二氧化碳 气相色谱法、容量
滴定法

4.氨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
法

5.甲醛 气相色谱法、乙酰丙酮
分光光度法

6.TVOC 气相色谱法

7.氡 闪烁瓶测量方法、双滤膜
法

保留的检验方法（物理）

1.温度 玻璃液体温度计法、数
显式温度计法

2.相对湿度 电阻电容法、干湿
球法、氯化锂露点法

3.风速 电风速计法

4.新风量 示踪气体法

保留的检验方法（化学）

5.臭氧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紫外光度法

6.二氧化氮 改进的Saltzaman法

7.二氧化硫 甲醛-盐酸副玫瑰苯胺分
光光度法

8.二氧化碳 不分光红外分析法

9.一氧化碳 不分光红外分析法

10.氨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离子选择电极法

11.甲醛 AHTM分光光度法、酚试剂分
光光度法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验方法变化（一）

涉及7项指标12个检验方法
涉及11项指标18个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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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订情况

修改或优化的检验方法

1.苯、甲苯、二甲苯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2.苯并[a]芘 高效液相色谱法

3.可吸入颗粒物 撞击式-称量法

4.细菌总数 撞击法

5.氡 固体核径迹测量方法、活性炭盒
测量方法

新增的检验方法

1.新风量 风管法（等同采标）

2.二氧化氮 Saltzman法、化学发光法

3.甲醛 高效液相色谱法

4.苯、甲苯、二甲苯 固体吸附-热解吸
-气相色谱法、便携式气相色谱法

5.TVOC、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固体吸
附-热解吸-气相色谱质谱法

6.细颗粒物 撞击式-称量法

7.氡 连续测量方法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验方法变化（二）

涉及11项指标15个检验方法涉及7项指标8个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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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订情况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指标种类

修订后的室内空气质量指标检验方法适用于住宅和办公建筑物等

室内空气中相应指标的测定，其他室内环境可参照本检测方法执行。13

化学性

物理性

生物性

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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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标准检验方法比较

1.温度

2.相对湿度

3.风速

4.新风量

玻璃液体温度计法；数显式温度计法

通风干湿表法；氯化锂湿度计法；电
容式数字湿度计法

热球式电风速计法；数字式风速表法

示踪气体法

同步采纳旧版方法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
本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根据使用
的普遍程度，推荐电阻电容为法第一法、干
湿球法为第二法、氯化锂露点法为第三法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更名
为电风速计法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增加风管法；
两个方法适用范围不同，示踪气体法适用于非机
械通风且换气次数小于5次/h的场所（无集中空调
系统），风管法适用于使用机械通风的场所

u物理性指标 GB/T 18883-2002 GB/T 1888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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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标准检验方法比较

5.臭氧

6.二氧化氮

7.二氧化硫

8.二氧化碳

9.一氧化碳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改进的Saltzman法

甲醛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不分光红外法；气相色谱法；容量滴定法

非分散红外法；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
气相色谱法；汞置换法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将靛蓝二磺酸钠分
光光度法指定为第一法，主要是考虑到第二法为直读
法，使用前须用第一法进行校准

保留原方法，并增加Saltzman法和化学发光法，均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删除气相色谱法和容量滴定法，只保留不分光红
外分析法，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删除气相色谱法和汞置换法，合并同原理方法，只保
留不分光红外分析法，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
本

10.氨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离
子选择电极法；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删除同原理的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保留靛酚
蓝分光光度法、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离子选择电极
法，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u化学性指标 GB/T 18883-2002 GB/T 1888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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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标准检验方法比较

AHMT分光光度法；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气
相色谱法；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

高效液相色谱法

删除繁琐或不稳定的气相色谱法和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保留
AHMT分光光度法和酚试剂分光光度法，同步采纳并更新为现行有
效版本；增加高效液相色谱法并以完整方法形式纳入标准

增加固体吸附-热解吸-气相色谱法和便携式气相色谱法，所有方法
均以完整方法形式纳入标准

修改为固体吸附-热解吸-气相色谱质谱法，以完整
方法形式纳入标准

新增指标，方法参照TVOC

高效液相色谱法，部分条款修改，以完整方法形式纳
入标准

撞击式—称重法
撞击式—称重法，部分条款修改，以完整方法形式纳
入标准

11.甲醛

12.苯、13.甲苯、14.
二甲苯

15.总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

16.三氯乙烯、17.四
氯乙烯

18.苯并[a]芘

19. 颗粒物、20.细
颗粒物

u化学性指标 GB/T 18883-2002 GB/T 1888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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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标准检验方法比较

21.细菌总数

22.氡

撞击法

闪烁瓶测量法；径迹蚀刻法；双滤
膜法；活性炭盒法

撞击法，部分条款修改，以完整方法形式纳
入标准

保留固体核径迹测量方法和活性炭盒测量方法，增
加具有快速、灵敏、便携、易操作等特点的连续测
量方法，删除误差大、操作不方便等问题的闪烁瓶
法和双滤膜法

u细菌性指标 GB/T 18883-2002 GB/T 18883-2022

u放射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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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附录A-H

点位布设
采样时间

和频次 

采样仪器 采样方法

采样记录
样品运输

和保存

测定方法
质量保证

措施

结果计算

及表述

实验室

安全
20



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Ø采样前，应关闭门窗、空气净化

设备及新风系统至少12h

Ø采样时，门窗、空气净化设备及

新风系统仍应保持关闭状态

Ø物理性指标、氡累积测量（固体

核径迹测量方法），以及其他未

能满足前述要求情况下的测量，

应在房屋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

Ø使用空调的室内环境，应保持

空调正常运转

Ø有中央空调或正在采用空调制冷

（热）的居室，且空调无空气净化

功能的，采样时可保持常规的工作、

生活状态

环境要求

图摘自：湖南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21



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注】

采样点的数量应根据所监测的室内面

积和现场情况而定，正确反映室内空

气污染物水平

【注】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考虑坐卧状

态的呼吸高度和儿童身高，增加

0.3 m～0.6 m相对高度的采样

【注】

① 采样点应避开通风口和热源

② 采样点离墙壁距离大于0.5m

③ 采样点离门窗距离大于1m

单点采样 多点采样

单间房屋面积/m2 采样点数量/个

＜25 1

25～50 2

50～100 3～5

≥100 ≥5

数量 布点 采样点高度

0.5~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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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评价指标 采样时间

1h平均浓度 ≥45min

8h平均浓度 ≥6h

24h平均浓度
（如苯并[a]芘、PM2.5、PM10等）

≥20h

年平均浓度（氡） 至少3个月（包括冬季）

Ø 根据各类指标在室内空气中的存在状态，选择合适的仪器设备

Ø 仪器设备的噪声一般应小于50dB（A），针对室内颗粒物滤膜法采样，补充“如噪声过

大，应通过安装消音盒等方式减少室内噪声”的要求，尽量减少颗粒物采样泵噪声对

室内工作、生活的影响。

【注】参考生态环境部

GB3095-2012《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中污染物浓

度数据有效性的最低要

求，以24h平均浓度评价

的指标，其平均浓度至

少采样18h，调整为至少

采样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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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一般要求】

Ø 可适当调整采样方法参数，包括采样体积、采样流量和采样时间，以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指标

检测要求

Ø 采用年平均和8h平均的指标，可先进行筛选法采样，若检验结果符合要求，可直接评价；若

不符合，应按累积法采样

Ø 采用24h平均的指标因测定方法限制无法采用筛选法，需直接采用累积法

• 宜采样45min。如使用直读仪器，采样间隔时间为10 

min～15min，每个点位至少监测4次～5次，最终结果

以时间加权平均值表示

• 特殊情况（如氡），按不同测定方法要求，采样至少

24h（连续测量方法）或2d～7d（活性炭盒测量方法）

• 按年平均、24h平均、8h平均的要求，根据测定方

法的不同，可连续或间隔采样

• 间隔采样的最终结果以时间加权平均值表示

• 氡采用固体核径迹测量方法的规定采样

24



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 现场情况

• 可能的污染源

• 检测指标

• 采样日期、时间、地点

• 采样点数量、布点方式

• 大气压力、温度、相对湿度、风速

• 采样编号（采样点位、采样器、采样管等）

• 采样人员

• 本次修订新增内容，目的是强调样品运输和保存的重要性

• 样品按采样记录清点后专人运送，过程中做好有效处理和防护，防止因物

理、化学、生物等因素的影响，使组分和含量发生变化

• 样品运抵后与接收人员交接并登记，注意保存条件，及时进行实验室检测

25



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注】

Ø 包括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放射性指标的检测方法

Ø 若未使用本标准指定的方法，使用前应按照GB/T32465进行方法确认，并与指定测定方法进行比对，以保

证不同测定方法获得的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Ø 同一个指标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测定方法，应根据不同的适用范围选择对应的测定方法，若适用范围

相同，可根据技术条件和实际情况选择使用，以第一法为仲裁法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指标种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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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贯穿空气质量检验全过程

在采样前应对采样

系统的气密性进行

检查，不得漏气

• 平行样数量：每批样品采集过程中，均应采

集平行样，平行样数量不得低于10％；当样

本量不足10个时，至少应采集1个平行样

• 平行样检验的判定：平行样测定值的绝对差

值与平均值的比值≤20％

• 现场仪器使用前应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检定或校准；采样器宜

在采样现场校准，传统的皂膜流量计无法在现场校准的情况

下只能在与采样相近的温度及压力下校准，推荐使用经高一

级流量计校准过的电子流量计

• 采样系统的流量要保持恒定，采样前后均要在负载条件下用

检定合格的流量计进行校准，两次校准相对偏差≤5％

• 本次修订细化了现场空白样品的准备及具体数量：现场采样至少留两个采样管

（膜）、一组（六块）培养平板不采样，作为采样过程中的现场空白，同其他样品

管（膜）及培养平板一样对待，采样结束后送至实验室

• 样品分析同时测定现场空白，若空白样品检验结果超过测定方法的定量限或空白

样品培养平板上有菌落生长，则这批样品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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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r = � × �r
�
× �

�r
式中：

Vr—参比状态下的采样体积（L）

V—实际采样体积（L）

Tr—参比状态下的绝对温度（K）（Tr=298.15K）

T—采样时采样点的绝对温度（K）

P—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kPa）

Pr—参比状态下的大气压力（kPa）（Pr=101.325kPa）

• 测量结果的表述应同时考虑计量器

具的精密度、准确度和读数误差。

• 对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有效数字

位数可以记录到最小分度值，最多

保留一位不确定数字。

• 测量结果一般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但当测量结果接近方法检出限时，

测量结果表述与检出限小数点后位

数保持一致。

【注】

• 气态污染物（如SO2、NO2、O3）：

最终浓度是指参比状态（大气

温度为298.15 K，大气压力为

101.325 kPa时的状态）下的校

正浓度；

• 其他污染物（如PM10、PM2.5、苯

并[a]芘等）：最终浓度则为监

测时大气压力和温度下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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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Ø 新增内容，目的是强调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Ø 室内空气质量检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应按照GB/T 27476.5（检测实验室

安全 第五部分 化学因素）开展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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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关于采样方式的选择

• 现场采样时需要考虑采样时间以及采样器噪声对室内人员正常工作、生

活的影响

• 尽量推荐1 h 采样方式以缩短采样时间，对于无法采用1 h 采样方式的

（如PM2.5），推荐优先选择低流量采样器，如噪声过大应通过安装消音

盒等方式减少室内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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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关于检验方法的选择

• 本次修订优先考虑了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准确度高的检验方法，兼顾便

利性

• 考虑到苯的限值降低，为满足新的检测需求，增加灵敏度更高的检验方法

• 针对TVOC类型复杂、含量低的特点，以定性能力更强、选择性更好的气相色

谱质谱检验方法代替传统的气相色谱法

• 考虑到结果的准确性，颗粒物检测选择的是重量法，而未采纳光散射法等直

读仪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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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导则解读

关于检验结果的判断

Ø 检测结果超出标准限值时

• 确认检测机构方法选择是否正确：对于多个检验方法的应以第一法的检测结

果为准；对于TVOC、氡等指标，如果使用了筛选法导致结果超标，应重新按

累积法进行采样、检测和评价。

• 有权要求检测机构进行复测，如果检测结果仍然超出标准限值，说明该指标

确实不合格，应采取措施降低污染。

Ø 检测结果的具体评价要求

• 若进行全项检验且所有指标的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限值要求，则评价为室内

空气质量符合本标准。

• 若有一项指标的检测结果未达到标准限值要求，则评价为不符合本标准。

• 若只进行单项指标检测，且检测结果符合标准限值要求，则可以评价为室内

空气中该指标符合本标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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